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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应
对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的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撑作用，
不断提高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水平，促进公共安全科学
技术和应急管理理论研究，推动我省应急管理工作深
入开展，现公开向全社会征集应急管理专家库成员。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领域
(一)自然灾害类：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

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和生物灾害等领域。
(二)事故灾难类：主要包括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

安全事故、交通安全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安全事
故、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事故等领域。

(三)公共卫生类：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
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
它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事件等领域。

(四)社会安全类：主要包括恐怖袭击、民族宗教、
经济安全、涉外和群体性事件等领域。

（五）综合类：主要包括应急管理、应急技术、法
律、社会心理、新闻传播等领域。

二、专家库成员主要任务
(一)根据省政府工作安排，开展或参与调查研究；
(二)参加省政府和行业内召开的有突发事件应对处

置工作会议，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分析、研判，提出
决策建议，必要时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三)参与应急管理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四)为建立应急管理各类基础数据库和专家库建设

提供指导。

三、专家库成员遴选条件
(一)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应急管理事

业；
(二)高级以上技术职称，在本专业范围内具有领先

的科研和技术水平，具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较为
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较强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咨询能
力；

(三)遵纪守法，具备良好的学术道德；善于听取各
方面意见，在同行中有较强的威信和组织协调能力，
能够合作共事；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团结同志、办
事公正，不受部门、单位及个人利益影响；

(四) 年龄原则上在65周岁以下（特殊情况者可放
宽），身体健康，在海南有稳定住所，具备承担参与应
对处置突发事件和相关工作的精力和时间。

四、报名方法及聘用
符合条件者，请于2014年7月26日前，将《海南

省应急管理专家库成员申请表》（附后）一式两份及有
关证明学术成果材料传真至省应急办，将电子版报送
至 tufashijian1038@163.com。专家库成员申请表请
至http://yjb.hainan.gov.cn/通知公告栏自行下载。

凡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专家，将由省政府统一发给
聘书。

联系人：王敏;手机：18689848566；
电话：65342277－6010;传真：65388812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7月4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征集应急管理专家库成员的公告

周人辉拟将其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位于八所镇解
放东路南侧，面积 12600平方米）转让给东方国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十八米路，南至陈
有 志 ，西 至 八 所 镇 政 府 ，北 至 解 放 东 路 ，坐 标 为 ：J1
（X112902.133、Y21123.176），J2（X112877.340、Y21208.056），J3
（X112739.698、Y21166.152），J4（X112769.628、Y21081.415）,用
途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其中居住用地面积为 8360.23平方
米，商业用地面积为4239.77平方米）。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
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
送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办理
土地使用权相关变更手续。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公告

东方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7月4日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晚报社印刷厂与被执行人海南经济报社
欠款纠纷一案中，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电脑确认，依法委托海南
唐隆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工业大道东18号0203号、0204
号房产。参考价0203号房570715元；0204号房550365元，保证金20万
元/套。拍卖时间：2014年7月24日上午10:00时。拍卖地点和拍卖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标的展示时间：2014年7
月8日至22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7月22日11时前缴纳竞买保证
金（以款到帐为准）并到拍卖公司了解详情、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
单位：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账号：39250188000155194；开户行：光大
银行海口金贸支行。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0）龙执字第1200-3号案件
竞买保证金（如代缴注明代某某缴纳）。拍卖公司电话36375711，法院监
督电话：66784702（蒙法官）。本案当事人以及与上述拍卖财产有关的担
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优先权人届时未到
场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40724期）

澄土环资告字[2014] 31号
海南三和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你公司位于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美朗北路东侧6666. 49平方米国
有土地使用权，澄迈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6月20日以澄府[2014] 58
号《关于依法无偿收回海南三和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6666. 49平
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书》决定予以无偿收回上述土地使用权
证。因你司地址不详，特公告送达。你公司应于登报之日起1 5日内
到我局领取《关于依法无偿收回海南三和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666. 49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403室
联系电话：67629310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7月2日

公 告

建设工程邀标
我公司在桂林洋开发酒店项目，面积为

2400平方米，八幢单体别墅。分两期开发，

现土建工程对外公开邀标，有意者请联系。

刘先生18976366866

海口市振兴南路商铺、屯昌县城商铺拍卖公告（第140723期）
受委托，兹定于2014年7月23日下午3时在我司拍卖大厅依法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7月22日下午5时止。 联系电话：66532003（吴先生） 66745877（陈先生）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七月八日

标的名称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一层101号商铺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一层102号商铺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一层106号商铺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一层 103号商铺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一层104号商铺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一层105号商铺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二层201号商铺

海口市振兴南路15号经贸小区主楼第二层202号商铺

屯昌县屯城镇昌志路北侧（县饮食服务公司商住楼底层东起第1至2单元）商铺

屯昌县屯城镇昌志路北侧（县饮食服务公司商住楼底层东起第3单元）商铺

屯昌县屯城镇昌志路北侧（县饮食服务公 司商住楼底层东起第4单元）商铺

屯昌县屯城镇昌志路北侧（县饮食服务公司商住楼底层东起第5单元）商铺

屯昌县屯城镇昌志路北侧（县饮食服务公司商住楼底层东起第6单元）商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证号

HK101404号

HK101403号

HK101398号

HK101402号

HK101401号

HK101399号

HK101397号

HK101396号

屯字第12560号

屯字第12561号

屯字第12562号

屯字第12563号

屯字第12564号

面积
（m2）

137.38
153.53
290.6
166.35
131.74
178.7
417.51
585.91
98.41
48.6
48.6
48.6
48.6

参考价
元/m2

19800
19800
19800
19800
19800
19800
12000
12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16000

竞买保证
金（万元）

60
65
120
70
55
75
110
150
35
20
20
20
20


